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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城区凤山街道“7·20”一般建筑施工
事故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2年 7月 20日 13 时 20分，在凤山街道安美社区工

联街一横巷 8号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

依照有关法律法规，我区成立了市城区凤山街道“7·20”

一般建筑施工事故调查组，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，并形成了

事故调查报告报区人民政府审定结案。为确保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到实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国

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评估办法》）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，区安委办牵

头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凤山街道办事

处相关人员组成了评估工作组，对该起事故责任追究、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了检查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和开展情况

区安委办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市城区凤山街道“7·20”

一般建筑施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

知》并制定了评估工作方案，梳理出评估内容，组织开展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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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评估工作。评估工作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和《评估办法》，

前往相关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，采取资料审查、听取报告

和座谈了解等方式，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了评估，确保事故调查报告中每

一项责任都追究到位，每一项整改措施都落到实处。

二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组通过查阅事故案卷和有关佐证资料，确认了

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处理情况。

（一）移送纪委监委机关处理的人员

1.林俊浩，原凤山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负责

人。未采取有效措施控停违建自建房，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

况，事故调查报告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，按有关规定移送纪

委监委机关处理。经向纪委监委机关核实，鉴于林俊浩因病

去世，不再给予党纪处分。

2.谢藏钒，凤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一组负责人。

未能形成执法闭环，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，事故调查报告

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，按有关规定移送纪委监委机关处理。

经向纪委监委机关核实，因还存在其它违纪问题，谢藏钒受

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（二）对相关施工队负责人和房屋业主的处理情况

1.彭辉勇，彭辉勇夫妇施工队负责人之一。个人不具备

建筑施工相关资格的情况下承建不符合规定的自建房建设，

未严格要求施工人员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在不具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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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组织建筑施工作业，存在未履行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的情况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经区应急管理局

研究，考虑彭辉勇夫妇施工队为其夫妇二人共同经营，彭辉

勇在事故中已丧失妻子，代价惨痛，本着行政处罚工作处罚

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决定不对彭辉勇进行行政处罚，同时

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，要求其自觉严格守法。

2.涉事的凤山街道安美社区工联街一横巷 8号业主陈代

芬、凤山街道安美社区工联街一横巷 5号业主何文伦，已由

凤山街道办事处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，督促该两名业主认真

吸取事故教训，积极处理事故中死亡人员善后事宜，防止产

生矛盾。

三、事故防范和工作改进情况

评估工作组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交流和听取报告等方式

对有关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改进工作和举一反三情况进

行了评估，相关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凤山街道办事处。凤山街道办事处根据事故调查

组提出的工作建议，进一步加强了辖区内违法违建情况巡查

检查和执法监督工作。一是在镇（街道）违建工作执法权限

收回区级前，凤山街道成立了违法建设管控领导小组，对辖

区内违法建设情况进行及时控停处置。二是在镇（街道）违

建工作执法权限收回区级后，继续落实属地管理，持续开展

巡逻巡查，对发现的违法建设情况及时上报区级处置。三是

针对街道执法工作，进一步完善了执法工作制度，严格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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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档案建设，将每一个执法案件责任到人，严格落实执法

闭环管理。

（二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该局作为区级城市管

理和综合执法部门，事件发生后，持续保持控违拆违的高压

态势，组织各镇（街道）开展违法建设摸底排查工作，严厉

打击市城区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行为。一是强化治违控违工作

体系，通过区违法建设治理攻坚专项行动指挥部和区违法建

设治理攻坚领导小组，强化我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组织领

导。二是加强摸排巡查与监督指导，对我区违法建设自建房

进行了摸排登记，明确底数，对于发现的违法建设情况，及

时组织落实控停措施，依法查处。三是加强源头管控，从严

打击为违法建设提供建筑、施工设计、供水供电等服务行为，

强化执法业务培训，落实“传帮带”工作，提升镇街自建房

违规建设综合行政执法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。

（三）新港街道办事处。该街道在自建房管控工作上，

一是认真强化了执法巡查检查和闭环管理工作，优化了网格

化巡查机制，对重点区域、城乡结合部、居民自建集中区域

增加巡查频次，实行“分片包干、每日巡查”机制，确保新

增违建“早发现”。二是严格规范自建房施工程序，加强政

策法规宣传，引导群众依法依规申报建设，从严核查处置施

工主体，对发现的施工行为，逐一核对开工证明。三是深化

部门联动，结合我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，联合

城管等部门，对辖区内所有在建工程，特别是居民自建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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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型装修工程等进行拉网式安全排查。

四、评估结论意见

经评估工作组综合评估：相关镇街和部门在事故发生后

能够将惩罚和教育结合起来，让相关涉事人员吸取事故教

训；在后续工作上，认真开展总结复盘，执行事故调查报告

中有关事故防范措施要求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疏堵结合，尽快出台政策工作指引。当前，部分

群众切实存在房屋重建、老旧危房改造等正当需求，为促使

市城区市民群众住宅建设有法可依、有据可循，扎实推进城

乡建设规范化管理，城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出台相关政策，疏

导解决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村（居）民自建房及市城区危旧房

改造建设，做到疏堵结合、标本兼治，形成城乡有序建设的

良好局面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，加强排查管控和执法力度。城管部门

要组织制定违建专项治理攻坚行动方案，组织力量联合属地

镇街和职能部门，开展专项治理，加强巡查管控力度，重点

检查是否存在未批先建、超面积建设、擅自改变建筑结构等

违法建设行为，严格落实“四清两断”工作措施，坚决打击

偷建抢建行为。同时，要建立违建举报奖励制度，公开举报

电话、邮箱等举报渠道，鼓励群众对身边的自建房违法建设

行为进行举报。定期对举报情况进行梳理分析，针对举报集

中的区域和类型，加大排查和整治力度，形成全民参与违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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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防范，强化施工安全源头治理。镇（街道）、

住建部门等，要推行自建房施工安全承诺制，要求业主与施

工队签订《施工安全承诺书》，明确双方安全责任，承诺严

格按照安全规范施工。属地街道、住建部门定期对承诺书履

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未履行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。同时，要

进一步强化自建房领域施工队伍备案管理工作，对无资质超

范围施工、承接违法建筑工程且不停劝阻组织作业的施工队

伍，依法予以打击并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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